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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州 市 教 育 局 文 件

泉教安〔2015〕12 号 

 

泉州市教育局关于对部分学校 

消防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的通报 
 

各县（市、区）教育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泉州台商投资

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市属（直）各学校：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在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开展夏季消防

检查工作的通知》（闽教安〔2015〕14 号）和泉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印发泉州市深入开展夏季消防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泉政办明传〔2015〕54 号）要求，我局联合公安消防部门对

市直和鲤城区部分学校进行消防安全检查，现将检查中发现的主

要消防隐患通报给你们。请各地各校对通报问题举一反三，做好

自查、检查，对自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整改。本次检查

通报的学校务必利用暑假期间彻底进行整改，确保新学期前整改

到位。各地各校要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预防和遏制

校园火灾事故发生，确保校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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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部分学校消防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泉州市教育局 

2015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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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部分学校消防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外国语中学： 

1.凌云楼： 

（1）通道堵塞； 

（2）疏散通道上锁； 

（3）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4）水带老旧； 

（5）室内消火栓无水（凌云楼南侧）； 

（6）室内消火栓箱损坏、改造钢管； 

（7）停用应急照明灯； 

（8）部分线路裸露，未穿管保护，配电箱内设置可燃材料。 

2.食堂： 

（1）线路管理混乱，未穿管保护； 

（2）厨房未与大厅防火分隔； 

（3）擅自停用应急照明； 

（4）楼梯间应采用砖墙封堵； 

（5）使用庆元牌灭火器； 

（6）员工不懂得灭火器使用； 

（7）疏散门设置不符合规范。 

3．兰台楼： 

（1）疏散通道人为设置栅栏； 

（2）消火栓箱损坏； 

（3）水带老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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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层图书馆吊顶采用可燃材料装修； 

（5）防火间距被占用，图书馆无法自然通风、采光； 

（6）水泵接合器损坏； 

（7）小卖部出口被堵，消火栓损坏，水带老旧。 

4．女生宿舍楼： 

（1）室内消火栓未用 pvc 管，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疏散指示不符合技术标准； 

（3）应急照明灯老旧； 

（4）应加强电线路管理； 

（5）楼梯间堆放杂物 

5．仁文楼、文韵楼： 

（1）电气线路管理混乱； 

（2）室内消火栓无水； 

二、泉州第一中学： 

1．女生宿舍： 

（1）室内消火栓无水； 

（2）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2．艺术大楼： 

（1）消防设施巡查制度不落实； 

（2）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 

（3）室内消火栓无水； 

（4）二层疏散通道设置栅栏，影响逃生疏散。 

3．一峰教学楼： 

（1）通道设置铁栅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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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室内消火栓箱损坏。 

4．梅石楼： 

（1）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2）疏散通道设置栅栏，影响逃生疏散； 

（3）部分水带老旧。 

5．科技大楼： 

（1）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瓶底生锈。 

6．男生宿舍： 

（1）常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关闭状态，闭门器损坏； 

（2）学校食堂三层住人，形成袋形走道。 

7．电教馆： 

（1）室内消火栓生锈无法打开； 

（2）部分灭火器生锈。 

8．图书馆： 

（1）室内消火栓生锈打不开； 

（2）应急照明不足。 

9．校友楼： 

（1）疏散通道设置栅栏。 

10．办公楼： 

（1）室内消火栓无水； 

（2）应急照明不足。 

三、泉州科技中学： 

1．旧教学楼： 

（1）室内消火栓水枪缺少，水带老旧，没有巡查记录，乱放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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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 

（3）二楼设置栅栏； 

（4）未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2．新教学楼： 

（1）室内消火栓无水； 

（2）室内消火栓无水枪； 

（3）水带老旧，室内消火栓无巡查记录，管理杂乱； 

（4）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 

（5）杂物间堆放杂物； 

（6）疏散指示标志损坏。 

3．兼济楼： 

（1）部分灭火器压力不足； 

（2）室内消火栓无水，水枪损坏； 

（3）室内消火栓无水枪； 

（4）在疏散通道设置铁门； 

（5）部分电气线路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4．家属楼： 

（1）消火栓无水带、水枪； 

（2）消火栓无水； 

（3）楼梯间堆放杂物； 

（4）疏散通道设置栅栏； 

（5）疏散指示标识全部损坏。 

5．5 号宿舍楼： 

（1）消火栓无水，无巡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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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擅自停用应急照明； 

（3）楼梯间堆放杂物； 

（4）部分线路未穿管，并存在乱拉乱接现象； 

（5）楼梯间配电房堆放杂物。 

6．7 号楼： 

（1）疏散通道设置栅栏； 

（2）楼梯间用木头设置储藏间； 

（3）灭火器瓶老旧； 

（4）应急照明灯停用，损坏； 

（5）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 

7．6 号楼： 

（1）疏散通道设置栅栏； 

（2）擅自停用应急照明； 

（3）灭火器生锈、老旧； 

（4）整栋楼无室内消火栓； 

（5）部分电气线路未穿管保护，存在乱拉乱接现象； 

（6）楼梯间设置配电箱； 

（7）水泵接合器生锈、老旧。 

8．礼堂： 

（1）室内消火栓无水； 

（2）部分灭火器损坏、老旧； 

（3）舞台幕布采用可燃材料； 

（4）部分线路未穿管保护。 

9．T 形教室： 

（1）未设置室内消火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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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吊顶采用易燃材料； 

（3）未设置灭火器； 

（4）部分线路设置混乱，未穿管； 

（5）室内无法打开疏散门。 

10．实验室： 

（1）1-3 层被改为只有一个疏散楼梯； 

（2）灭火器压力不足； 

（3）未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4）未设置室内消火栓； 

（5）使用庆元牌灭火器（已被国家明令淘汰）。 

四、泉州七中金山校区： 

1．室内消火栓无水。 

五、泉州市明新华侨中学： 

1．室内消火栓无水。 

六、泉州市第三实验小学： 

1．部分水带损坏。 

七、蓓蕾幼儿园： 

1．电线老化； 

2．缺少消防保安员。 

八、金浦幼儿园： 

1．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设置不足； 

2．缺少消防保安员。 

九、新步幼儿园： 

1．未设置疏散指示标志、应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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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灭火器配备数量不足。 

十、汉唐艺术外语幼儿园： 

1．停车场上搭盖简易的幼儿活动房。 

十一、传春幼儿园： 

1．没有消防车通道。 

十二、未经过消防验收学校： 

1． 仙塘幼儿园 

2． 泉州市新塘幼儿园 

3． 鲤城区明新中心幼儿园 

4． 华塑幼儿园 

5． 下店幼儿园 

6． 鲤城天祥幼儿园 

7． 南艺幼儿园 

8． 延陵幼儿园 

9． 新星双语幼儿园 

10． 东红幼儿园 

11． 泉州市实验幼儿园 

12． 泉州市机关幼儿园 

13． 泉州市鲤城区鲤中中心幼儿园 

14． 西郊幼儿园 

15． 东浦幼儿园 

16． 王宫培幼幼儿园 

17． 江滨幼儿园 

18． 江南中心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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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泉州市鲤城区贝贝佳幼儿园 

20． 鲤城区江南前店幼儿园（登峰幼儿园） 

21． 鲤城区江南街道中心幼儿园 

22． 坑头幼儿园 

23． 金龙街道中心幼儿园 

24． 江南新艺幼儿园 

25． 高峰幼儿园 

26． 玉霞亲亲幼儿园 

27． 欣荣幼儿园 

28． 金龙幼儿园 

29． 后坑幼儿园 

30． 梅兰幼儿园 

31． 鲤城区翰文幼儿园 

32． 红梅幼儿园 

33． 鲤城区第二幼儿园 

34． 东方幼儿学前教育实验园（东方幼儿园） 

35． 昇东 幼儿园 

36． 鲤城区第二实验幼儿园 

37． 黄石幼儿园 

38． 育培幼儿园 

39． 坂头幼儿园 

40． 浮桥街道中心幼儿园 

41． 东边小星星幼儿园 

42． 岐山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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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裕元幼儿园 

44． 泉州市刺桐幼儿园 

45． 传春幼儿园 

46． 蓓蕾幼儿园 

47． 金浦幼儿园 

48． 新步幼儿园 

49． 汉唐艺术外语幼儿园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13 日印发 

 


